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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程序要求，编制项目防洪影响评价报告， 取得相关批复后方

可继续建设。 喧宇商贸有限公司 已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取得洪

水影响评价批复，批复文件为《宣威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准

为给行 万元行政处罚。三是督促喧宇商贸有限公

D53030020230815017 号举报件办理工作方案X 宣政办发[ 2023 ]

93 号 ),从曲靖 市生态环境局宣威分局、 宣威市工业信息化和科

技局、 宣威市经开区管委会、 羊场镇抽调相关人员对举报内容进

行现场调查核实。 经核实，投诉举报的建设项 目位于宣威市亦那

河大桥上游左岸， 项 目名称 为 曲靖市宣威市喧宇商贸有限责任公

司 的羊场产业园矿产品仓储物流基地项 目 ， 侵 占河道的构筑物为

项 目的挡墙基础 ，经现场勘测， 河道宽 8 米，挡墙基础长 140

米， 宽 7米，其中有宽约 1 米的挡墙基础建设在河道内，同时还

存在河道内堆放弃土弃渣的行为。项 目已取得水土保持方案报告

批复；但其临河建设行为未取得防洪影响评价报告批复，举报人

举报内容基本属实， 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为喧宇商贸公司未取得

防洪影响评价批复 临河建设物料仓库并占用河道。针对存在的问

题， 一是督促喧宇商贸有限公司立 即停止施工， 对 占用亦那河羊

场段的构筑物进行了拆除， 并将河道内的弃土弃渣清理干净。 二

是对喧宇商贸公 司未取得防洪影响评价报告批复擅 自临河 占用

河道违法建设的行为进行了查处， 由宣威市水务局出具 《宣威市

水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( 宣水罚决 字〔2023 〕 1 号 ) 对其违法

司严格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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